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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——长期股权投资》解释 

 

为便于本准则的应用和操作，现就以下问题作出解释：（1）本准

则规范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内容；（2）以投资者投入方式取得长期股权

投资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；（3）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法核算；（4）长

期股权投资的权益法核算。 

一、本准则规范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内容 

本准则规范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：一是企业持有

的对子公司、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；二是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

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、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、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

量的权益性投资。 

除上述情况以外，企业持有的其他权益性及债权性投资，应当按

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——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》的相关规定核

算，包括为交易目的持有的投资，以及对被投资单位在重大影响以下、

且在活跃市场中有报价、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等。 

二、以投资者投入方式取得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 

本准则第四条（三）规定，投资者投入的长期股权投资，应当按

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本，但合同或协议约定

价值不公允的除外。 

投资者投入的长期股权投资，是指投资者将其持有的对第三方的

投资投入企业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。企业应当确认对第三方的长期股

权投资，同时确认该项出资形成的实收资本及资本公积（资本溢价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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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者在合同或协议中约定的价值明显不公允的，应当按照取得

长期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作为其初始投资成本，所确认的长期股权投

资初始投资成本与计入企业实收资本金额之间的差额，应调整资本公

积（资本溢价）。长期股权投资存在活跃市场的，应当参照活跃市场

中的价格确定其公允价值；不存在活跃市场、无法参照市场价格取得

其公允价值的，应当按照一定的估价技术等合理的方法确定其公允价

值。 

企业无论以何种方式取得长期股权投资，实际支付的价款或对价

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或利润，应作为应收项目单独

核算，不作为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。 

三、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法核算 

（一）企业对子公司投资，日常会计实务应采用成本法核算，编

制合并财务报表时调整为权益法。除企业对子公司投资外，对被投资

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，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、公允价

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，也采用成本法核算。在成本法下，被

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，确认为投资收益。 

（二）本准则第七条规定，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，投

资企业确认投资收益，仅限于被投资单位接受投资后产生的累积净利

润的分配额，所获得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超过上述数额的部分作为初始

投资成本的收回。 

通常情况下，投资企业在取得投资当年自被投资单位分得的现金

股利或利润应作为投资成本的收回；以后年度，被投资单位累计分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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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现金股利或利润超过投资以后至上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计实现净

利润的，投资企业按照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的部分应作为投资成本的

收回。 

四、长期股权投资的权益法核算 

（一）投资收益的确认 

1．根据本准则第十二条规定，企业持有的对联营企业或合营企

业的投资，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净利润的份额即投资收益，应当以取得

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各项可辨认资产等的公允价值为基础，对被投资单

位净利润进行调整后加以确定，不应仅按照被投资单位的账面净利润

与持股比例计算的结果简单确定。基于重要性原则，通常应考虑的调

整因素为：以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

为基础计提的折旧额或摊销额以及减值准备的金额对被投资单位净

利润的影响。其他项目如为重要的，也应进行调整。 

比如，某投资企业于 2007 年 1 月 1 日取得对联营企业 30％的股

权，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的固定资产公允价值为 1200 万元，账面

价值为 600 万元，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为 10 年，净残值为零，

按照直线法计提折旧。被投资单位 2007 年度利润表中净利润为 500

万元，其中被投资单位当期利润表中已按其账面价值计算扣除的固定

资产折旧费用为 60 万元，按照取得投资时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计算

确定的折旧费用为 120 万元，不考虑所得税影响，按照被投资单位的

账面净利润计算确定的投资收益应为 150（500×30％）万元。按该固

定资产的公允价值计算的净利润为 440（500－60）万元，投资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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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持股比例计算确认的当期投资收益应为 132（440×30％）万元。 

2．无法合理确定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各项可辨认资产公允价

值的，或者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可辨认资产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相

比，两者之间的差额不具有重要性的，可以按照被投资单位的账面净

利润与持股比例计算的结果确认投资收益，但应在附注中说明这一事

实，以及无法合理确定被投资单位各项可辨认资产公允价值等原因。   

（二）超额亏损的处理 

本准则第十一条规定，投资企业确认被投资单位发生的净亏损，

应当以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以及其他实质上构成对被投资单位

净投资的长期权益减记至零为限，投资企业负有承担额外损失义务的

除外。 

其他实质上构成对被投资单位净投资的长期权益，通常是指长期

性的应收项目，如企业对被投资单位的长期应收款，该款项的清偿没

有明确的计划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期间难以收回的，实质上构成长期权

益。 

企业存在其他实质上构成对被投资单位净投资的长期权益项目

以及负有承担额外损失义务的情况下，在确认应分担被投资单位发生

的亏损时，应当按照以下顺序进行处理： 

首先，减记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。 

其次，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减记至零时，如果存在实质上构

成对被投资单位净投资的长期权益，应以该长期权益的账面价值为限

减记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，同时确认投资损失。长期权益的账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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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值不作调整。 

第三，长期权益的价值减记至零时，如果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

定需要企业承担额外义务的，应按预计承担的金额确认为投资损失，

同时减记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。 

被投资单位以后期间实现盈利的，应按以上相反顺序恢复长期股

权投资的账面价值，同时确认投资收益。 

（三）被投资单位除净利润以外其他所有者权益的变动 

企业对于被投资单位除净利润以外其他所有者权益的变动，在持

股比例不变的情况下，按照持股比例与被投资单位除净利润以外其他

所有者权益的变动额计算应享有或承担的部分，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

账面价值，同时增加或减少资本公积（其他资本公积）。 


